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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資料設定填報功能 
1.固定資料填報功能 

針對某些欄位資料為固定資料時適用。例如：30 筆車號及日期相同，本功能針對

重複的資料只要輸入一次，系統即會自動帶出 30 筆。 
2.固定年份月份填報功能 

針對收受月份階屬同一月份者適用，若非屬同一月份則請選擇否。 

 
3.單一車輛廢棄物權重分配功能 

可藉由建立「清運路線廢棄物權重分配維護」之路線，系統自動將廢棄物收受之總

重進行權重分配。 
上述三項簡化申報的功能及概念，其流程圖如下圖所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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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操作步驟 
步驟 1：點選營運紀錄填報之「固定資料設定填報」。 

 
 

步驟 2：選擇是否採固定月份填報，完成後點選「確認選項」。(以下以固定月份為例) 

 
 

步驟 3：選擇是否屬單一車輛廢棄物權重分配(以下以「否」為例，「是」請見步驟) 

 
 

步驟 4：輸入為固定內容之資料，例如收受同一委託單位、廢棄物編號、清除方法、貯存地

點、處理者代碼及車號等六項，完成資料編輯後點選確定欄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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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5：選擇「預定輸入筆數」，系統會將前一步驟所輸入之資料統一帶入。 

 
 

步驟 6：填寫其餘必填欄位。 

 
※注意：若為固定月份者，日期欄位請填寫日即可，例如 2018/12/1 僅需填寫「1」。 

 

步驟 7：完成資料填報後，點選「預覽表單」 

 
 

步驟 8：確認資料皆無誤後即可點選「儲存表單」，完成資料之填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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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完成填報畫面 

 
 

步驟 9：採用單一車輛廢棄物權重分配功能者，請選「是」。 

 
 

步驟 10：填寫屬固定內容之資料，其中清運路線編號可點選[查詢]進行檢視。(例如本次申報

路線為編號 1，則填寫 1) 

 
 

步驟 11：填寫車輛載運之總重，完成後點選「確定欄位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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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12：系統會自動帶入該清運路線之委託單位編號，並依照權重比例計算各單位之清理量。 

 
步驟 13：填寫其餘必填欄位，完成資料填報後，點選「預覽表單」。 

 
※注意：若為固定月份者，日期欄位請填寫日即可，例如 2018/12/1 僅需填寫「1」。 

 

步驟 14：確認資料皆無誤後可點選「儲存表單」，即完成資料之填報。 

 
-完成填報畫面 

 


